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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函

                               機關地址：10042 台北市中華路1段83號

                               承辦單位：綜計處　　承辦人：石秉鑫

                               聯絡電話：（02）23117722　分機：2732

                               傳真電話：（02）23754262

                               電子信箱：phshih@epa.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0年11月18日

發文字號：環署綜字第1000101308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美麗灣渡假村開發計畫一案，請本權責依法卓處或釐清相關疑義，請  查照見復。

說明：

1、 依據本署100年11月11日會同  貴局辦理美麗灣渡假村開發計畫現地勘查主席指（裁）示辦理。

2、 為釐清該開發行為是否有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17條或其他法令之情事，請  貴府本權責依法卓處或釐清下列事項：

(1) 現場勘查時，開發單位說明共有5支雨水排放管，是否符合原審查通過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或水土保持計畫書內容。

(2) 本案污水處理程序是否符合環境影響說明書及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所載內容。

(3) 本案是否已於工地出入口設置洗車台，並設置截流溝、沈砂池等設施？洗車廢水除經沈砂池沈澱外，是否經「過濾器」處理後，回收作為減少塵土飛揚之灑水作業及植栽澆灌作業使用。

(4) 施工地區所產生之污水，是否有流入鄰近海域之情事？

(5) 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外緣是否已設置防塵網或防塵布？

(6) 現場施工區域圍籬外堆置土方，是否與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不符？土方堆置周邊是否已設置圍籬設施並覆蓋防塵設施？

(7) 營建工地內之裸露地，是否有進行覆蓋、植生或灑水等措施？

(8) 施工區域周界設置之防溢座安全圍籬，如遇暴雨沖毀時，如何防範地面逕流及土沙溢流至基地外或鄰近海域內？

(9) 是否確實進行施工期間「沙灘環境維護計畫」？

(10) 是否已擬定施工期間「緊急應變計畫」？

(11) 是否確實進行施工期間「環境監測作業」？

(12) 請提供本案施工環境保護計畫送本署查閱。

正本：臺東縣政府

副本：臺東縣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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